公文處理注意事項

一、登記桌人員

(一)各單位對文書科分文有意見，應先電話溝通協調確認，可「敘明原因退回改分」或「協調移文」方式，並經原收文單位主管核章確認後始得退回或移文處理，倘仍有異見，再以「正式簽」請核示。

(二)公文體例或內容有疑義之文稿，應主動洽請承辦人或報告單位主管，以求週延。

(三)承辦人親自持陳之案件，應主動積極協助陳核或會稿作業。

(四)做好「代理人制度」。

二、承辦單位、人員

(一)各類公文如函、書函、信箋……等之使用時機、書寫格式、用語、稱謂、法律統一用字、阿拉伯數字使用等應清楚瞭解，內容應「簡、淺、明、確」，並加具「標點符號」，掌握要領、化繁為簡、敘述重點，案情複雜、往來公文繁多，無法條列敘述時，應整理為附件加以說明。

    100.5.16行政院函示：為利與民眾溝通順暢，各機關回復民眾之公文，請落實公文程式條例第8條規定，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，公文製作並應符合文書處理手冊第16點(一)1至7所定正確、清晰、簡明、迅速、整潔、一致及完整之作業要求。

(二)深入瞭解行文原因、依據、目的、立場，公文有附件，應於原簽內略述，如需長官裁示，所提出之建議方案應將優缺點分析詳述，俾供裁奪。

注意公文時效，公文奉核後應依示儘速辦理後續事宜，不得延誤。留意公文系統逾期通知，倘公文無法依來文速別期限內辦結者，應於屆期前申請公文展期或專案管制。

(三)各機關(單位)代表本部出席部外重要會議之報告，應於會後2日內陳核部次長。
(四)上級長官指示事項，不應延誤，簽辦過程如有疑慮，應及早釐清隨時報告，倘有困難，簽請部次長協調。
(五)處理過程之權責是否相稱，非屬單位主管權責之案件，需先簽奉核定再進行，以免逾越權限。單位召集之會議，紀錄以「部」行文者，決議事項如屬一級核定層級，應先奉核或併案奉核後再發文。
(六)收到「副本」時，不得以「本件為副本擬存查」，應先確實檢視有無本單位或本部其他單位應辦事項後，倘無方可存查。
(七)文書處理之原則以「直接簽辦」為原則；辦理公文，應達到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要求，不得以「影印另簽」、「先存後辦」、「附件抽辦」等方式，即利用存查銷號，再以創稿發文或另簽辦理「規避稽催」，且破壞公文書之完整性。

    彙整性公文應儘量採e-mail 或電話、傳真方式蒐集意見，相關電子郵件及電話紀錄視同公文書隨文歸檔。

承辦公文非必要不會簽，單位內部會簽可採e-mail方式轉知，若涉及單位眾多，可以召開會議方式辦理，倘需會稿、會簽單位，應以分會方式辦理。會簽單位有不同之見解或意見，主簽單位應先協調並獲共識後，再綜簽陳核。

(八)辦理多稿時，除特殊案件外請於各稿分別稿轉函後,儘量以多稿列印方式呈核(即不論幾稿只留一批示欄供部次長核批，以簡化作業，並避免漏批而延誤發文時效)。

(九)「機密」案件，處理方式應較普通公文及「密」等級公文更謹慎小心，非必要不得複製，亦不會簽(稿)，倘確需會簽(稿)，應儘量減少會簽(稿)人數，並採親自持會相關人員或單位主管方式，同時應將與該會簽(稿)單位(人員)無關之公文、附件部分抽離，避免發生洩密情事。

(十)為掌握「人民陳情案件」處理時效，對認非屬權責案件，正式行文前應先電話洽請相關單機關(單位)處理，避免公文往返，又未實質處理。
無法立即處理完竣，應先行告知陳情人處理期程及方式，處理完畢後應再回復，並檢附資料佐證。

倘確實無法做到，一定要很坦誠地將困難所在，誠心誠意講清楚，取得對方的諒解，避免答覆「歉難辦理」。
三、會辦單位人員

(一)會辦公文儘量避免「敬洽」、「敬悉」、「悉」、「奉核定後配合辦理」或「本案若基於業務需要，本○無意見」等模擬字眼推卸責任。

(二)會辦時，倘有不同見解或意見相左時，應主動積極協調主辦單位，並協助尋求解決方案，不得於會簽稿上逕自塗改、修正；倘認為應加會其他單位，不宜逕自加會，應以「建議加會」退請主辦單位處理。

(三)代辦部稿因掛本部文號發文，請部屬機關於會簽欄先會主管業務單位，倘需會簽2個以上單位，以業務相關性排序，並由第一個會簽單位加「簽稿會核單」。第1個會簽單位即為本部主辦單位，並應負責追蹤該文動態至結案。
四、公文管考人員

(一)落實公文稽催查核，提醒承辦人員注意，必要時應陳報主管。

(二)定期統計公文時效，發現異常應即時處理。
(三)嚴重逾期案件應進行分析並要求相關單位、人員改善。
五、審稿人員

(一)確實把關公文各環節，尤其是對外重要公文書、文稿、報告，必須親自仔細審視檢核，維護機關之立場。

    公文書之附件，亦需仔細審核。急要且親持之公文，承辦人多以部長在等、次長指示今天一定要發文等語，要求儘速陳核，審稿人員更應謹慎，以免錯漏或電腦流程作業不完整。

(二)面對爭議、或單位意見相左時，應主動積極協調主、協辦單位，獲共識後再陳核。
六、主管人員

公文代表機關之品質及形象，各機關(單位)應依文書管理規定確實辦理，倘公文發生問題，一旦出了機關大門，將帶來極大困擾。各承辦人、主管、核章人員甚至首長，均為公文流程重要一環，環環相扣，務請確實檢視公文之正確性，重要公文請首長(主管)親自確認並核章。

七、一般注意事項

(一)本部對外報告規範
本部對外報告代表本部，相關格式、體例、內容及架構已統一，該規範及參考範例置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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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屬機關之報告，部內單位應依權責統一彙整。
(二)交通部各類公文書範本放置路徑
１依據文書處理手冊規定之格式置於：

word軟體/公文製作/選擇公文範本項下
２依據本部需求自行訂定之格式置於：

word軟體/自訂範本/選擇自訂範本項下

３答覆立法委員質詢案件之格式

(１)院會總質詢院長承諾案格式
(２)院會總質詢部長承諾案格式
(３)委員會會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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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頭質詢答覆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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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委員會聯席會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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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格式置於：

word軟體/自訂範本/選擇自訂範本項下

(三)公文處理品質代表機關的水準及形象，簽報公文，除應重視文書品質外，也請注意處理作業細節，例如附件應整理裝訂、文件引用說明應清晰明瞭，便於長官審閱，請各階層核稿時嚴格把關。
(四)公務資訊系統應傳送公務訊息，尤其未經查證之訊息更不可任意傳播，以避免滋生困擾。

(五)注意公文傳遞時效，並預留部次長核閱時間。

(六)為使業務推動順利，倘若本部業務事涉其他機關(單位)時，應事先溝通、協調，尤其爭議性案件，更應事前協調妥定，避免公文往返造成時程延宕及枝節橫生。
(七)因業務需要組成委員會或小組，並簽報圈選委員名單，主辦單位應先進行幕僚作業，除將適當名額備選委員背景資料提供首長參考外，現任委員出席或參與情形應一併提出。
(八)為維持本部公文品質，請各機關及單位核稿人員謹慎審稿，本部曾發生文稿之縣、市錯置情形，經部長親自改正，詎料1個月後陳核至主任秘書時又發生相同情形，倘為重大政策之公文書發生錯誤，則後果不堪設想，請各核稿同仁及科長特別注意。

(九)現今社會瞬息萬變，公務機關處理業務步調已較昔日更快，為使部務順利推動，各機關(單位)之首長(主管)應積極、主動辦理所轄業務，並要求所屬同仁積極主動任事。能處理而未積極主動處理，發生問題造成本部形象受損時，將由各首長(主管)負起全部責任。
(十)對於重要會議應予錄音，以為佐證，而會議記錄同仁應針對會議相關事項「真實」、「綱要」記錄，忠實呈現發言者之意見，不要加入個人主觀意見。
(十一)本部業務司與相關部屬機關間，基於業務之不同立場，而有公文不斷往返、打筆仗的情形發生，顯示彼此協調不良且延誤公文時效，類此情況，請先與主秘、次長報告協調討論再行簽報，俾利公務推動。
(十二)承辦公文非必要不會簽，會簽公文未必可以分擔責任，因此會簽公文時應審酌辦理，尤其單位內部會簽可採用e-mail方式轉知，倘需會簽其他單位，受會者也應清楚簽註意見，以明責任。 

(十三)對於院長公文內批示事項，應立即辦理，尤其輿情反映更應即刻因應處理；各機關(單位)對於簽報部次長及院長之報告，文件資料除應包括辦理情形、落實改善方案、具體數據等，若內容冗長，應另摘錄重點，以便長官核閱。

(十四)對於行政院院長訪視行程，除由行政院主動安排行程外，如擬邀請院長至本部或所屬機關訪視，應循行政體系簽(函)報行政院，不得逕以電話向行政院院長室洽商。
(十五)為利公文品質及日期正確性，簽辦「簽呈」公文時，若涉有行程規劃、活動日期、開會時間等具體日期，請加註星期，以資周延。

(十六)為使院長及總統對本部關切業務有所瞭解，各機關(單位)倘奉部長指示以公文報送相關資料予行政院院長及總統，請依下列方式處理：
1、簽報行政院院長之公文：
 (1)院長當面口頭交辦事項

 (2)機密且急要案件

 (3)應報院核派(定)職務之人事案件

 (4)邀請院長出席活動及致詞、頒獎等案件

 (5)行政院任務編組之幕僚機關就該任務編組之相關事項

 (6)行政院授權所屬機關代擬代判及代擬不代判院稿事項        一覽表所列「經簽准後代擬代判院稿」及「代擬不代判院稿」之事項





2、陳報總統之公文：請以「呈」報送總統府。
3、公文報府院後，本部承辦人追蹤公文流程，以掌握院長及總統是否已經親閱。倘公文經其他府院長官決行未能送達院長及總統，以及具時效性案件，應洽請府院相關單位協助將公文影本等資料送至院長及總統辦公室。
4、部屬機關代辦部稿案件請依上述原則處理。
(十七)監察院針對國道3號崩塌事件對本部提出調查報告，部分同仁因此受到行政處分；雖然本案有其歷史與原因背景，查主要係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97年6月20日函送該所出版之「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」及「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說明書」提供各單位參考(本部收文者為國工局、運研所及公路總局)，惟該函僅有主旨欄，並無說明事項，在無任何提示下，接獲該函之相關機關依據函文主旨，當作「參考資料」存查備參。各機關(單位)應以此事件汲取經驗，建立標準作業程序(SOP)：
1、本部名義函送相關機關(單位)之報告或圖書，應說明注意事項或請配合事項。 
2、倘收到其他機關(單位)報告或圖書時，如無提示事項，應即洽詢對方有無特別注意之處；若對方未說明清楚，且認與本機關業務相關時，應要求其召開研討會，就相關業務逐項說明提醒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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